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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法思想为14世纪意大利法则区别说的诞生提供了理论

资源，而当19世纪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在西方大行其道时，德

国的法律关系本座说适时而生，它们促进了国际私法成文立

法的发展，而20世纪法社会学理论在西方的兴起，给国际私

法提供了崭新的处理法律冲突的智慧和经验。【英文摘要

】The long standing and well established natural lawthoughts

provided theoretical resources for the birth of theItalian Statute

Theory in the 14 th century. While AnalyticPositivist Jurisprudence

prevailed in a grand scale in the19th century,the German Sitz of Legal

Relationship Theorycame into being at the right moment. These

promoted thedevelopment of the legislation of the statutes with

respectto 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The upsurge of sociology of lawin

the 20th century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provided intelligence and

experience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 to handle conflicts of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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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istJurisprudence/Sociology of Law国际私法作为一门主要

是解决法律冲突的部门法，其最早的理论基因孕育于古罗马

人的万民法。在国际私法发展历史上，其理论和学说产生两

次质变和飞跃，促使国际私法形成一个逻辑缜密、体系完整

的部门法。公元14世纪发轫于意大利的法则区别说确立了近

代国际私法的基本雏形，公元19世纪创立于德国的法律关系



本座说奠定了现代国际私法的理论基石。意大利的法则区别

说和德国的法律关系本座说是国际私法历史上坐标轴式的核

心思想，不同时代的理论和学说都通过与坐标轴式的核心思

想建立的关系来确定自己在历史上所占据的位置。历史从来

都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当我们沿着历史的脉络对

国际私法理论进行细细梳理时，不禁发现国际私法的理论流

变与西方法哲学思潮的递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笔者认为，

源远流长的自然法思想为14世纪意大利法则区别说的诞生提

供了理论资源，而当19世纪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在西方大行其

道时，德国的法律关系本座说适时而生，促进了国际私法成

文立法的发展，而20世纪法社会学理论在西方的兴起，亦提

供给我们崭新的处理法律冲突的智慧和经验。一、自然法理

论与意大利法则区别说的崛起14世纪初，在意大利出现了文

艺复兴运动的萌芽。恩格斯说：“这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

最伟大的进步的革命。”〔1〕(P.5)文艺复兴时期表现在哲学

、文学、艺术、法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思想内容，通常称

为“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主张以人为中心，反对以神为中

心；提倡理性，追求知识和技术；反对封建特权，否认对教

会的绝对服从，痛斥经院哲学〔2〕(P.118)。文艺复兴的一个

著名口号是“回到古代去”，其实质是用古希腊、古罗马的

精神旗帜指引时代的进步潮流。笔者认为，贯穿西方精神文

明的主线是渊源于古希腊的理性精神，正是这种理性精神

在14世纪的复兴引导着西方文明走上了一条与东方文明以及

其他文明所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而理性精神一直是自然法

理论的基本内核。人们对理性的最早认识之一来自于古希腊

斯多葛派哲学。其奠基人芝诺认为整个宇宙是由一种实质构



成，这种实质就是理性。理性作为一种遍及宇宙的普世力量

，乃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因此，存在一种基于理性的普遍

的自然法，它在整个宇宙中都是普遍有效的。人类不应当因

其正义体系不同而建立不同的城邦国家，他们创立了一种以

人人平等的原则和自然法的普遍性为基础的世界主义哲学〔3

〕(P.13)。斯多葛派的自然法理论构成了古罗马中万民法的理

论基石。而万民法的创设是古罗马人解决法律冲突的一种尝

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里出现了国际私法的萌芽。遗憾

的是，万民法作为一种统一实体法消除了法律冲突进一步产

生的可能性〔4〕(P.13)。 古罗马法学家盖尤斯指出，万民法

是在涉及到非罗马公民的争议中加以适用的规则体系，它由

一些惯例、规则和原则组成，它反映了那些与古罗马有交往

的异邦异国的法律制度中的共有成分。由于它是极为普遍的

规则体系，盖尤斯认为它就是自然法〔5〕(P.91)。14世纪初

，在意大利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使得自然法理论被重新诠释

，自然法理论因此而获得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从14世纪到18

世纪的自然法理论被称为古典自然法，它牢牢地占据了那个

时代法学理论中的统治地位。意大利的巴托鲁斯于14世纪创

立的法则区别说，深受早期古典自然法学说的影响。早期古

典自然法学说脱胎于中世纪经院主义的自然法，它是对后者

的扬弃。如中世纪经院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托马斯&#8226.阿

奎那认为，自然法是上帝统治理性动物即人类、指引人类达

到至善的理性命令〔6〕(P.43)。 早期古典自然法学说将自然

法归之于人的理性（而非神性），强调将人从封建专制和神

学统治下解放出来，为商品经济发展开辟道路，倾向于对从

人的理性中推导出来的具体而详细的规则体系作精微的阐释



，坚持理性的力量普遍适用于所有的人、所有的国家和所有

的时代，而且在对人类社会进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能够建构

起一个完整且令人满意的法律体系〔3〕(P.39)。笔者认为，

早期古典自然法学说以理性精神为统摄，表现出重商主义的

、属人的、平等的、普遍主义的特征。它成为14世纪意大利

的法则区别说产生的思想沃土。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